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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大学培养单位研究生会 
述职评议会召开规范 

（2023 年 3 月 24 日武汉大学第二十届研究生代表大会常任

代表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）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积极响应新时代学生组织改革要求，进一步

完善培养单位研究生会述职评议制度，落实广大研究生同学

的持续监督和反馈，打造立场坚定、作风优良、本领过硬的

研究生骨干队伍，根据《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

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》《武汉大学关于深化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等，特制定本规范。 

第二条  各培养单位研究生会召开述职评议会应坚持下

列原则： 

（一）科学规划、严格实施； 

（二）多维考评、注重实绩； 

（三）客观公平、民主参与； 

（四）公开结果、考用结合。 

第二章  述职评议会 

第三条  述职评议会应每学期召开一次，建议分别在培

养单位研究生会任期中期和末期各召开一次。 

第四条  述职评议会的述职主体为培养单位研究生会

主席团成员、工作机构、所有工作机构负责人。鼓励培养单

位研究生会组织工作人员、未来学院学员在工作机构或相应

工作范围群体内进行述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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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述职评议会应由以培养单位研究生代表大会

代表或常任代表委员为主体，党委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老师、

团委老师、校研究生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委员等共同组成的评

议委员会对述职主体进行综合评价。 

第六条  应从政治态度、道德品行、学习情况、工作成

效、纪律作风等方面对研究生会骨干进行综合评价，具体如

下： 

（一）政治态度。坚决拥护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

国，理想信念坚定，认真学习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

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。 

（二）道德品行。具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工作责任心，

品行端正、乐于奉献，能够带头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，积极

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 

（三）学习情况。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，学有余力、学

业优良，无课业不及格情况。 

（四）工作成效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，积极参与研究生

会的各项活动及会议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，及时

反思工作内容，不断提升工作水平。 

（五）纪律作风。严格遵守《关于学联学生会工作人员

改进作风服务同学的若干规定》与校规校纪，积极践行全心

全意为研究生同学服务的宗旨，勤勉务实做事，营造平等氛

围，摒弃庸俗习气。 

（六）其他适用的评价维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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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应从政治意识、服务能力、活动质量、工作作

风等方面对研究生会工作机构进行综合评价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政治意识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

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加强对同学的政治引

领为根本，及时向同学传达党的声音和主张。 

（二）服务能力。明确自身的职能定位，发挥联系学院

和研究生同学的桥梁和纽带作用，把让广大同学满意作为工

作目标，服务研究生同学的实际需求，工作规范、成效显著。 

（三）活动质量。积极打造精品活动，服务学校和学院

建设发展，从问题意识和需求导向出发，举办高质量、高水

准、受喜欢、广好评的校园品牌活动。 

（四）工作作风。坚持从研究生同学中来，到研究生同

学中去，扎根同学，求真务实。 

（五）其他适用的评价维度。 

第三章  述职评议结果及运用 

第八条  各培养单位研究生会根据评价标准采用百分制

形成述职评议的最终结果，并于述职评议会结束后 5 个工作

日内，将本培养单位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、工作机构、所有

工作机构负责人的述职评议结果进行公示。公示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通过本培养单位主要研究生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，

并将公示链接转发至培养单位年级 QQ 或微信群，进行主动

公开。若培养单位研究生会无微信公众号，可通过官网进行

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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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示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，且公示链接需长期有

效，公示链接将作为相应学年度培养单位研究生会工作考核

及“优秀研究生会”评比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九条  述职评议结果应当与骨干培养、选拔任用、奖

惩机制相结合，建立以服务和贡献为导向的激励机制，如：

依据评议结果择优对培养单位研究生会骨干评奖评优等给

予推荐意见，并在公示评奖评优申报名单时，一并公布申报

人选的评议结果；对于评议结果不合格的研究生会骨干，酌

情予以劝退。 

第四章  附 则 

第十条  各培养单位研究生会应参照本规范制定述职

评议会召开实施细则，并于述职评议会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

内，将述职评议方案、评议委员会的构成名单、邀请老师和

同学代表参与述职评议会的截图证明、述职评议结果的公示

链接和截图证明等相关材料上报至校研究生会办公室进行

备案。 

第十一条  为促进武汉大学培养单位研究生会述职评议

工作规范开展，本规范相关要求将纳入培养单位研究生会工

作考核及“优秀研究生会”评比体系中。 

第十二条  本规范由武汉大学研究生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正式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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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大学培养单位研究生会述职评议会考察表 
（修订草案） 

 

考察日期：        培养单位研究生会名称：             

考核结果：合格  不合格（考察结论 3 个“否”及以上即不合格。） 

考察项目 考察内容 考察材料 考察结论 

A1.述职对象 
B1.述职主体为培养单位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、工作机构、工

作机构负责人。 
述职评议方案。 

是 

否 

A2.评价维度 

B2.骨干评价围绕政治态度、道德品行、学习情况、工作成效、

纪律作风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价。 
述职评议方案。 

是 

否 

B3.工作机构评价围绕服务能力、活动质量、工作作风等维度

进行综合评价。 

是 

否 

A3.评议委员会 

B4.评议委员会包含党委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老师。 

述职评议方案、评议委员会的构

成名单和邀请老师和同学代表参

与述职评议会的截图证明。 

是 

否 

B5.评议委员会包含团委专职老师。 
是 

否 

B6.评议委员会包含校研究生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委员。 
是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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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7.对于未设有常代会的培养单位，评议委员会包含研究生代

表大会代表；对于设有常代会的培养单位，评议委员会包含常

任代表委员。 

是 

否 

B8.评议委员会包含非研究生会任职同学代表。 
是 

否 

B9.述职评议分数构成中，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或常任代表委

员评分占比达到或超过 50%。 

是 

否 

A4.评议结果 

B10.在述职评议会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。 
述职评议会新闻/推文链接、述职

评议结果公示链接。 

是 

否 

B11.述职评议最终结果采用百分制。 

述职评议结果公示链接。 

是 

否 

B12.评议结果公示涵盖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、工作机构、所有

工作机构负责人。 

是 

否 

B13.公示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。 
是 

否 

B14.转发评议结果公示链接至培养单位年级 QQ 或微信群。 
转发评议结果公示链接至培养单

位年级 QQ 或微信群的截图。 

是 

否 

B15.评议结果与骨干培养、选拔任用、奖惩机制挂钩。 骨干选拔与考核规则或述职评议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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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等能体现评议结果运用方式

的文件。 

否 

A5.注意事项 B16.邀请本培养单位的校研究生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委员在任期过半后，参加述职评议会并进行公开述职。 

武汉大学研究生会办公室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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